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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 學年度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學士班轉校招生名額、資格條件及審查程序-清華大學 

學

院 系/所/學位學程 
名

額 系/所/學位學程自訂資格條件 
不得申請系/所/學位

學程 
(中央大學) 

不得申請系/所/學位

學程 
(陽明交通大學) 

不得申請系/所/學位

學程 
(政治大學) 

審查方式 考試日期 系/所/學位學程指定繳交資料 

人

文

社

會

學

院 

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7 學業總成績平均達 75 分(含)以上  人文社會學系 

 

書面審查  

1. 自傳與轉校理由 
2. 歷年成績單(含排名) 
3. 讀書計劃 
4. 讀書心得或課堂小作業(2000 字內) 
5.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

外國語文學系 4 學業成績總平均 75 分(含)以上 英美語文學系 英國語文學系 外國語文學系 書面審查 

 1.歷年成績單（含系排名及班排名）。 
2.英文自傳（內容須含說明為何欲轉學至本系）。 
3.英文寫作範本（2-3 篇學科報告或題目自訂之作

文）。  
4.英文能力證明（如：托福、雅思、多益、全民英

檢或其他國際認可之英文能力測驗證明）。 
5.其他有利申請資料（如：專題報告/學術論文）。 

工

學

院 

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

系 2 微積分及格且全年學業總平均 75 分
（含）以上。 

 

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

 

書面審查  

1.在校歷年成績證明。(含排名) 
2.自傳與讀書計畫。 
3.書面轉校理由。 
4.其他(英語能力證明、競賽成果…等有利審查資

料)。 

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2 微積分、普通物理、普通化學三科，每
科上下學期平均 75 分（含）以上。   

 

書面審查  

1.歷年成績單（含系排名及班排名）。 
2.自傳（含轉校動機說明）。 
3.英文能力證明（如：全民英檢、雅思、多益、托

福或其他國際認可之英文能力測驗證明）。 
4.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（如：競賽成績、學測或

指考成績單影本或證明…等）。 

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3 
微積分修畢兩學期及普通物理一學期

均及格，且其中至少兩科達 75 分（含）

以上。 
  

 

書面審查  

1.成績單（含名次證明）。 
2.自傳與讀書計畫。 
3.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（如英文檢定、競賽成績、

學測或指考成績、社團活動等）。 

生

命

科

學

暨

醫

學

院 

生命科學系 4 學業成績總平均 80 分(含)以上 生命科學系 生物科技系 
生命科學系 

 

書面審查  
1.成績單(含名次證明)。 
2.自傳。 
3.其他有利審查資料。 

醫學科學系 3 學業成績總平均 80 分(含)以上   

 

書面審查  

1.成績單(含名次證明)。 
2.轉校動機 
3.自傳。 
4.其他有利審查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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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
院 系/所/學位學程 
名

額 系/所/學位學程自訂資格條件 
不得申請系/所/學位

學程 
(中央大學) 

不得申請系/所/學位

學程 
(陽明交通大學) 

不得申請系/所/學位

學程 
(政治大學) 

審查方式 考試日期 系/所/學位學程指定繳交資料 

竹

師

教

育

學

院 

運動科學系 1 學業總成績平均需達 70 分（含）以上   

 

書面審查  

1.大學歷年成績單(含班排名)。 
2.自傳、轉學動機與入學後修課計畫書與相關之說

明。 
3.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(如:自傳與讀書計畫、語文

能力、社團表現、獎學金、體育或其他競賽成果、

大學學測成績單影本等)。 
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2 學業總成績平均需達 80 分（含）以上    書面審查  1.歷年成績單(含排名) 

2.自傳與讀書計畫(格式自訂) 
3.推薦函 2 封(格式自訂) 
4.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料(如:志工服務、英語能力檢

定、參賽得獎證明、社團活動證明、獎學金證明

等)。 

竹師教育學院學士班 2 學業總成績平均需達 80 分（含）以上   

 書面審查 
以書面審查為
主，必要時得聯繫
考生進行面試；面
試可透過視訊、電
話等方式進行。 

 

1.大學歷年成績單(含班排名)。 
2.自傳、轉學動機與入學後修課計畫書(雙專長規劃)
與相關之說明。 

3.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(如:自傳與讀書計畫、語文

能力、社團表現、獎學金、競賽成果、大學學測

成績單影本等,請盡量提供)。 

科

技

管

理

學

院 

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5 學業總平均成績 80 分(含)以上。 財務金融學系 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

學系 
金融學系 

財務管理學系 書面審查 
 1.歷年成績單(含排名) 

2.自傳與讀書計畫(格式自訂) 
3.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

經濟學系 9 學業平均成績 80 分(含)以上 經濟學系  經濟學系 書面審查 

 1.歷年成績單(含排名) 
2.自傳與讀書計畫(格式自訂) 
3.推薦函 2 封(格式自訂) 
4.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

科技管理學院學士班 2 學業總平均成績 80 分(含)以上。 

   

書面審查 

 1.歷年成績單(含排名)。 
2.轉校動機說明。 
3.自傳與讀書計畫。 
4.其他有利審查資料(如:志工服務、英語能力檢定、

參賽得獎證明、社團活動證明、獎學金證明...等)。 

科技管理學院學士班國

際學程 1 學業總平均成績 80 分(含)以上。 
僅收僑生或外籍生 

   

書面審查 

 1.歷年成績單(含排名)。 
2.轉校動機說明。 
3.自傳與讀書計畫。 
4.英語能力檢定。 
5.其他有利審查資料(如:志工服務、參賽得獎證明、

社團活動證明、獎學金證明...等)。 

原

子

科

學

院 

工程與系統科學系 5 微積分、普通物理及格。   

 

書面審查  

1.大學歷年成績單。 
2.轉校原因說明。 
3.簡歷及自傳。 
4.推薦信 2 封。 
5.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(如學測或分科測驗成績、獎

學金獲獎資料、英文檢定、競賽成績、社團活動

等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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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
院 系/所/學位學程 
名

額 系/所/學位學程自訂資格條件 
不得申請系/所/學位

學程 
(中央大學) 

不得申請系/所/學位

學程 
(陽明交通大學) 

不得申請系/所/學位

學程 
(政治大學) 

審查方式 考試日期 系/所/學位學程指定繳交資料 

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4 微積分及格，並請提出書面之轉校理
由。 

 
 

生醫科學與工程學系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 書面審查  

1.大學歷年成績單。 
2.自傳與讀書計畫。 
3.轉校原因說明。 
4.其他有利審查資料(如學測或指考成績、獎學金獲

獎資料、英文檢定、競賽成績、社團活動等)。 

理

學

院 

化學系 5 學業總平均成績須達 75(含)以上。 化學系 應用化學系  書面審查  

1.大學歷年成績單。 

2.書面轉校理由。 

3.自傳與讀書計畫。 

4.其他有利審查資料。 

物理學系 5 
全年學業成績平均 70 分/B-(含)以上；

普通物理、微積分（或相關課程）平均

成績 70 分/B-(含)以上。 

物理學系 電子物理學系 
 

書面審查  
1.大學歷年成績單。 
2.自傳、轉校理由及讀書計畫。 
3.其他有利審查資料。 

數學系 6 

轉進甲組(數學組)、乙組(應用數學組)
二年級須微積分一、二及格。轉進甲組

(數學組)、乙組(應用數學組)三年級須

高等微積分一、二及格。 

數學系 應用數學系 應用數學系 書面審查  

1.在校成績證明。 
2.自傳及轉校動機。 
3.其他有利審查資料。 

電

機

資

訊

學

院 

資訊工程學系 3 微積分一、微積分二、普通物理一、普
通物理二及格。 

資訊學院、電機學院
各系所 

資訊學院、電機學院
各系所 資訊學院各系所 書面審查  

1.大學歷年學業成績單（含系排名、班排名）。 
2.自傳與讀書計畫。 
3.轉校動機。 
4.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(如英語檢定、參賽得獎證

明、社團活動證明、獎學金證明…等)。 

藝

術

學

院 

藝術學院學士班 4 
在校成績每學期名次在全系或全班人
數前 25%以內(含)。 
 

  

 審查成績單及作
品集。 
本學士班以書面
審查為主，必要時
得聯繫考生進行
面試；面試可透過
視訊、電話等方式
進行，內 
容為所交審查資
料之詢答。 

 

1.成果作品集(須包含近兩年個人創作，不限任何媒

材或媒體，必須標註創作理念、創作年代與媒材

或媒體)。作品集恕不退件，若須退還資料，請自

行檢附回郵信封。 
2.歷年成績單(含系排名及班排名)。 
3.自傳與報考動機 
4.此招生管道僅限「科技藝術組」 

音樂學系 3    

 第一階段： 
書面審查 
第二階段： 
術科面試 
 
書面審查通過
者，另行通知術科
面試。 

另行通知 

1、大學歷年成績 
2、簡要自傳(600 字以內) 
3、讀書計畫(含學習曲目)(600 字以內) 
4、與音樂專長相關之經歷 

 


